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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系名稱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

招生名額 2 名 

報考條件 

具有社會服務及志願服務特殊表現，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 
1. 具有社會服務特殊貢獻或得獎證明。 
2. 具有志願服務特殊表現或得獎證明。 
3. 對幼兒教育、家庭教育及特殊教育特殊參與相關證明。 

甄試項目 
及成績計算 

考試項目 比例 

書面審查：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 100% 

書面審查 

1. 社會服務證明及志願服務特殊貢獻或得獎證明佔 40%。 
2. 高中(職)在校成績證明佔 20%。 
3. 自傳(學生自述)佔 10%。 
4. 讀書計畫(含 申請動機) 佔 10%。 
5. 社團參與證明佔 10%。 
6. 學生幹部證明佔 10%。 

甄試說明 

一、希望招收對人文關懷與服務有濃厚興趣及實踐的學生。 
二、審查資料：社會服務證明及志願服務特殊貢獻或得獎證明、高中(職)在校

成績證明、自傳(學生自述)、讀書計畫(含申請動機)、社團參與證明、學生

幹部證明。 
三、同分參酌順序 

1. 社會服務證明及志願服務特殊貢獻或得獎證明。 
2. 高中(職)在校成績證明。 
3. 讀書計畫。 

備註 本系以培育具學前教育與托育、家庭教育、兒童輔導與特殊教育專業人員為目

標，歡迎有志青年就讀。 

洽詢電話 03-8565301#2891 

系所網址 http://www.lovechild.tcu.edu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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